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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机构执业药师应以工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

出发
,

有针对性地安排继续教育内容
,

不但要符合一

般药学的要求
,

而且要符合临床对药师的要求
,

要注

重科学性和实用性
。

现行的执业药师准人考试和继

续教育的内容与医 院执业药师的职能存在着一定的

差距
,

为了能使医疗机构 的执业药师在 自己的岗位

上正确
、

积极地履行职责
,

医疗机构执业药师的继续

教育不但要加强本专业学习
,

更应重视综合知识技

能的掌握和运用
,

如学习和掌握医学基本知识
、

外语

和计算机使用等与药学相关学科 的知识和技能
,

参

与临床工作
,

主动与医生协作
,

与患者建立 良好的关

系
,

参与医院药学科研
、

协调临床医生开展新药的评

价
,

这样才能确保药学服务质量
,

保障人民的用药安

全
,

推动医 院药学的发展
。

应 用 医 院信息 系统
,

立足于 医 院药学的前沿

优质的药学服务应具有易获性
、

高质量
、

连续性和有

效性 个要 素
。

我们要充分运用现代化 的信息手

段
,

利用电话
、

电脑
、

网络等良好的信息平台
,

扩大覆

盖范围
,

方便执业
,

满足优质药学服务的 个要素
。

现在
,

有些医 院有电子病历系统
,

有的还在网上开通

了虚拟医院和远程会诊系统等
,

执业药师应该积极

开发一些和药学内容相关的数据库
,

软件
,

建立药师

服务的网址等药学信息系统
,

使病人随时可进行药

物方面的咨询
,

得到及时的帮助
。

例如 建立起引起

某种不良反应 的所有药物原因及解救措施 的数据

库
,

或和医 院电子病历相结合建立起病人历次用药

信息
、

药物耐受性
、

有无药物过敏反应
、

药代动力学

等一体化的数据库
,

通过这些数据库
,

可使病人和医

师得到快速准确的信息
,

提高药学服务的质量
。

加快立 法进程
,

保障执业药师合理权益 面对

执业药师数量短缺和 医疗机构执业药师的现状
,

国

家有关部门应加快立法工作
,

早 日出台《执业药师

法》
,

规范执业药师的责
、

权
、

利
,

以提高执业药师的

地位和积极性
。

医疗机构的领导应该在制度上重视

并发挥执业药师的作用
,

提高执业药师的待遇
,

引进

竞争机制
,

鼓励更多的药学人员加强业务学习
,

激发

他们报考执业药师的积极性
,

在医 院药学的发展中

形成一个 良性循环
,

这样才能有效地利用执业药师

的人才资源
,

扩大执业药师的队伍
,

推动医院药学事

业的发展
。

当执业药师进人临床药学服务工作时
,

因其工作与临床密切相关
,

应有参加临床实践的机

会
,

在临床科室轮转
,

管理患者
,

开展调研
,

不断提高

临床药物治疗 的能力
,

更好发挥执业药师的作用
。

只有充分重视医疗机构执业药师的合法权益
,

才能

保证执业药师制度在医疗机构顺利推行
,

使执业药

师真正成为我国药学事业发展的中流砒柱
。

综上所述
,

在医疗机构推行执业药师资格制度
,

对于提高药学专业人员的业务素质
,

推动医 院药学

事业 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
。

新时代赋予执业

药师新使命
、

新机遇
,

医疗机构执业药师应抓住这一

大好机会
,

勇敢承担起神圣的使命
,

树立高度的责任

感
,

开拓创新
,

为医院药学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
。

医

疗机构执业药师前途光明
,

任重而道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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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部分中标药品
“

死标
”

浅析

吴晓放
,

许文年
,

文凤娥
,

李爱华
,

周银芝
,

张艳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医院
,

山东 济南   !

摘要 目的 探讨 医 院药品招标存在的问题
。

方法 分析 医院 药品招标采购 中中标药品成为
“

死标
”

的原 因

结果 提 出完善与规范药品招标采购工作
,

加强 中标后 的监督与 管理
,

减少此类现象的发生
。

关键词 药品招标 死标 监督管理

中图分类号  !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 一

药品实行集 中招标采购作为一种新 的购药模

式
,

有利于规范药品行为
,

净化 医药市场
,

防治不正

当竞争
,

提高透明度
,

有利于减少采购中的中间环

节
,

降低购药成本和虚高的药价
,

减轻和方便政府对

药品价格的监控
,

减轻 了社会和患者的负担
,

而且对

深化我 国医疗制度改革
,

保障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制度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
,

但它毕竟是一种

新的市场尝试
,

在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
,

现

就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部分中标药 品
“

死标
”

进行

浅析
。

原因分析

作者简介 吴晓放  !
一 ,

男
,

副主任药师  !    ! 。

医疗机构方 面

处方回扣被取消或被迫减少 中标前由于



 !∀ # ‘,  ! ∀ ∀ #一 一  一〔 ,  ! 、

较大的利润差距
,

处方回扣较多
,

药品销售量大 中

标后
,

投标人虽然以价格优势乃 至低价倾销而中标
,

但因此丧失了促销运作的回扣空间
,

临床开方少
,

导

致了药品中标后采购量锐减而成为
“

死标
” 。

招标人未具体确认中标品种 评标委员会

通过评审和 比较决定 的中标候选 品种往往数量较

多
。

把 评标委员会推荐的品种直接作为中标品种
,

招标人不进行中标品种确认
,

造成中标人要求其中

标药品被所有招标人采购
,

而招标 人又 不 叮能采购

所有的中标品种
,

这使得一些 中标品种难以进人医

疗 单位 因为各医疗单位的门诊量
、

收治范围
、

开展

的新技术新业务不尽相 同
,

其用药的品种数量不尽

相同
。

另外各个医疗单位的医务人员常常有 自己的

用药习惯和特点
,

对于 不是经他们主 动申请或征求

他们意见
,

而是通过招标强行进人 的新药他们往往

是消极使用
。

这也是 中标药 品形成
“

死标
”

的一个

重要原因

中标药品被其它药品代替 如果药品中标

后
,

各招标医疗机不能对纳入集中招标采购 目录的

品种实行封闭式管理
,

在中标后的采购周期内
,

不断

引进同类新品种
,

也不按招标 的方式严格控制采购

价
,

那么 中标药品很容易被新品种所代替
,

中标药品

就成 厂
“

死标
” 厂 尹

管理部 门 招标机构
、

国家物 价部 门 方 面

控制招标品种不严格 由于种种因素
,

招标

机构对于 参加竞标 品种
,

不严格进行筛选 和控制

如同一类药
,

就有多种品种中标 同一 种药就有多

种厂家
、

多种规格和多种剂型 的中标 这样的中标

情况就会造成这样 一 个局 面
,

各中标单位为了抢 占

市场
,

互相竟争
,

结果适者生存
。

另外
,

各医疗单位

也不愿意就同 一种药同时采购多种厂家
、

多种规格
、

多种剂型 因为这会带来很多的麻烦
,

而且很容易

发错药
一

因此
一

部分中标药品被医疗
一

单位接受
,

另

一部分成 为
“

死标
”

中标药品中标价标准不统一 由于药品档

次不 同
,

价格因进 日
、

合资与国产药 品
、

 认证和

非  认证药品
,

特别是某此人为因素
,

造成药品

中标价格 上的较大差距 如同是 的头饱曲松钠
,

罗氏芬中标价是批发价的 扣
,

而国产普通的头抱

曲松钠中标价是批发价的 扣 元 支
。

同是

新药
,

中标价高的达到批发价的 扣
,

低的是 扣

甚至 扣
。

这种差异就会出现中标价扣率低的药

品成为
“

死标
”

未制定临时中标药品零售价 药品中标后
,

末制定临时中标零售价
,

仍然按照国家价格主管部

门制定颁布的最高零售价格执行
,

这样 中标价低的

易造成
“

死标
” 。

国家物价部 门调整药价 药品招标是一 段

时间内多次性的购买行为
,

其 中标价与中标零售价

是以招标当时的物价为基础
,

但国家物价部门调整

后的药品最高零售价低于中标价
、

中标零售价时
,

医

院利润必然减少
,

招标药品必然成为
“

死标
” 。

中标单位 生产厂家或供应 商 方 面

中标药品利润低 一些生产厂家或供应商

为了使 自己的品种中标
,

在竞标过程中
,

往往利用价

格优势乃 至低价倾销而 中标
。

但一 旦 中标后
,

由于

药品的利润低
,

甚至无利润
。

这样招标结束后
,

少数

厂家或供货商宁愿被罚而拒接供货或弃标
。

中标单位只给少数单位供货 在招标时
,

往

往有多家医疗单位参加
。

但是某些生产企业或公司

只想和它所熟悉的医疗机构做业 务 因此
,

一 巨药

品中标
,

它只给少数医疗单位供货
,

而拒绝给其他的

医疗单位供货
。

这也是造成
“

死标
”

的一个原因

中标药品临床用量少 竟标单位在招标前

如果不详细的调查参加招标 医疗机构的门诊量
、

住

院人数以及用药情况
,

如果不掌握同时参加竞标的

同类药物的品种数量
、

公司或厂家
,

而盲 目竟标
,

结

果一旦中标
,

不是临床用药量少就是同类品种多
,

实

际都是形成
“

零采购
” ,

特别是专科药品更是如此

总之
,

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中
,

部分中标药品出现
“

死标
” ,

其原因虽是多方面 的
。

但主要原 因是利润

关系
。

不论是中标单位还是医疗单位一旦利润低到

一定的限度时
,

其中标药品就会成为
“

死标
” 。

其次

就是政府部门管理不力
,

招标工作不规范
。

预防措施

招标机构在招标时
,

对参加投标企业的数量
、

投标的品种和规格从宽掌握
,

而 中标时则要从严控

制
,

防止滥
、

乱
。

规范招标采购代理机构行为
,

避免人为因素的

干扰
,

做到公平公正
。

用同一 尺 度衡量中标价
、

同

时要做到普通药品和新药要区别对待
,

进 口药
、

合资

药和国产药要 区别对待
。

一般来说
,

普通药品在质

量保证的前提下
,

应该是价格低的中标
。

而新药其

中标价宜控制在批发价的
一

扣之间
,

方能避免
“

死标
” 。

对中标药品
,

要制定 中标药品临时零售价 中

标药品零售价 中标价格 规定 的流通差价

率
。

流通差价率实行差别差价率
,

即价格高的药

品顺加低差率
,

价格低的品种顺价高差率
。

具体差

率由省级价格部 门确定
。

属于政 府定价范 围的药

品
,

中标零售价格不得超过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公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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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最高零售价格
,

招标人核定后的零售价格
,

要按照

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时间执行
。

招标机构和投标企业在招标前应先摸清每种

药品的用量
。

临床用量少的药品一般不宜招标
。

医

疗机构与中标企业签订药品购销合同时
,

必须明确

采购数量
,

并严格按照《合 同法》规定履行中标药品

购销合同
。

进一步强化政府行政部 门对 药品集 中招标采

购的组织领导
。

特别是招标结束后
,

对执行情况要

加强监督和管理
,

定期组织检查
、

评 比
,

奖惩分明
,

发

现问题及时处理
。

特别是要加强对中标药品的封闭

式管理
。

在中标后的采购周期 内
,

对同类新药的引

人在数量上和价格上要严格控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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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层 医院药事纠纷原 因分析及对策

郭秀芳 四川省彭办市人 民医院
,

四川 彭州

关键词 药事纠纷 原 因分析 对策

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

配方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患者的康复
,

有时还会

造成严重的医疗缺陷
,

随着全社会文化程度的提高

和 医学知识的普及
,

病人 的自我保护意识也不断增

强
,

加之新闻媒体不适宜的渲染报道
,

药事纠纷呈逐

渐增多趋势
。

现就 一 年间我院药剂科

次药事纠纷的登记资料进行 了分类统计和原因分

析
,

探讨减少纠纷的措施
,

希望能引起管理者和药剂

工作者的重视
,

将药事纠纷降低到最低限度
。

资料和方法

我院药剂科中
、

西药房
,

年 月
一

年

月间
,

在
“

药剂科差错事故登记本
”

中
,

记载的工

作人员受到相应处罚 的 起药事纠纷
,

均纳入统计

范围
。

根据
“

差错事故登记本
”

实际登记 的情况
,

将

差错原因归纳为 医生处方字迹潦草不清
、

引起识

别错误 工作人员学历低
,

业务素质差 管理不

善与混乱 经验不足 责任心不强
,

思想不集中
。

原因分析及对策

医师处方字迹潦草而导致识别错误共 例
,

占
。

如将立复丁 法莫替丁 错发成立其丁

酚妥拉明
,

因 医生处方字迹很潦草
,

造成药房工

作人员及护士识别 出错
。

病人用药后 出现异常反

应
,

险些危及病人生命
,

护 士仔细查看核对医 嘱发

现
。

若医生能把病情诊断结果写在处方上
,

会有助

于药师审查
、

识别处方
,

可能会避免此类错误的发

作者简介 郭秀芳
一 ,

女
,

主管药师
,

药剂科主任

,    

一  

生
。

因药房工作人员业务水平低所致的共 例
,

占
。

如将 例 有严重过敏反应
,

持续哮喘

的休克病人的抢救药品唬拍酸钠氢化考的松注射液

错发成氢化考的松注射液
。

药房工作人员误认为两

者为同一药品
,

虽然二者作用用途相同
,

但琉泊酸钠

氢化考的松注射液为水溶性药物
,

而氢化考的松注

射液为含 的乙醇制剂
,

在抢救病人需大剂量使

用氢化可的松时
,

应使用前者
。

此种错误是由于配

方人员药品知识不足
,

业务水平低所造成
。

基层医

院领导认为药剂科只是一个收收发发
、

技术含量低

的药品供应部门
,

对医 院药事工作不很重视
,

对医院

药剂工作 的许多规定 和制度或变通执行或置之不

理
,

医院药剂人员队伍 中仍然存在着各类非专业人

员
,

他们未接受过系统的药学专业训练
,

仅经短期培

训就上岗
。

随着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》的实行
,

我国

有关医疗事故纠纷侵权的诉讼中开始实行举证责任

倒置
,

这对在整个医 院医疗服务过程 中占重要部分

的医院药事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
。

为避免此类差

错事故发生
,

药剂科应制定严格 的执业培训计划
。

首先应进行岗前培训
,

药学人员上岗前的基本技能
、

基础知识及政策法规的培训
,

加强药物知识的学习
,

提高对药物治疗原理 的理解
仁’〕。 每名职工经培训

考试合格后才能上岗
。

其次进行在职培训
,

如请专

家对药师进行知识
、

技能
、

服务理念等方面的培训
,

以及完成每年规定的继续教育学分
,

加强对工作人

员的医德医风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
,

树立 以病人为

中心的服务理念
,

不断强化对医疗纠纷的防范意识
,

使药师充分认识到纠纷带来 的危害性
,

自觉提高对

纠纷的防范意识
。


